
第三章 采购需求

1. 总体说明

1、本章所提出的技术要求是对本次采购的基本要求，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

准、规范的全部条款。供应商应保证除了满足本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国国家、行业、地方或服务提供

商所在国的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当上述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之间存在差异时，应以要求高的为准。

2、本章中提及的工艺、材料、设备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如有）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强制性。供

应商在响应中可以用替代工艺、材料、设备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但这种替代须实质上满足、等同或优于

本章技术要求，同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可能被磋商小组认定为负偏离。

3、采购需求如包含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提供

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

有效期内的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证书。

4、本章无“※”的条款，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已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磋商小组原则

上不再与各供应商就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及拟签订的合同内容进行一对一磋商。

2. 商务要求

除非有特别说明，本条为实质性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工期）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40个日历天。

是否接受负偏离：不接受

接受：

允许偏离的幅度：/

工程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质量标准 达到合格标准

付款方式

（1）合同生效且正式进场开工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40%作为工程预付款（需提

供同等金额的预付款担保）；

（2）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85%；

（3）工程结算审核结束后支付至审核金额的 100%，同时须提供审核金额 3%工

程质保金，待工程缺陷责任期满（24个月）后退还（质保金可采用转账/电汇、

银行保函、第三方担保形式）。

注：保函要求：

1）成交供应商提供保函的受益人和收取单位须为采购人，担保期限不少于合同

履约期限。

2）保函形式：银行保函担保机构担保保证保险电子保函

3）保函递交要求：

①如采用银行保函，银行保函应为见索即付无条件独立保函。

②采用担保机构担保的，应为依法取得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融资担

保机构出具的不可撤销、不可转让的见索即付独立保函。



③采用保证保险的，应为保险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不可转让的见索即付

保证保险。

④采用电子保函的，可访问安徽省政府采购网“融资/保函”栏目进行申请。

是否接受负偏离：不接受

接受：

允许偏离的幅度：/

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

业
建筑业

3. 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对外交流中心临时过渡用房改造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图纸。

（1）采购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建筑材料设备及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设施设备及其他纳入本次采购范围

的设备等。

（2）施工范围：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工程，包含但不限于设计图纸范围内的满足项目使用功能配套的

所有专业工程和附属配套工程。

4. 技术要求

工程质量、安全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管理规定。

5. 计价及结算原则

1、施工费用：费率报价，签约合同价=预算金额。需完成本项目要求中施工直至验收合格。供应商需

综合考虑报价。

2、竣工结算审核价=∑（审定工程量×结算单价×成交费率），且不得超过预算金额，超过部分视为优

惠。

3、施工费用清单计价原则

（1）审定工程量和结算单价由采购人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审核（房建专业清单控制价编制依据

2018年《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其配套计价依据编制）；

（2）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完成后，报采购人审核，采购人审核无误后，发至承包人，承包人可在

5日内提出异议，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造价咨询机构将在 3日内对承包人提出的异议作出回复；双方意见不

一致之处以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造价咨询机构回复为准；

（3）结算单价编制时以采购人审核合格后的施工开标/开启当月的合肥地区信息价为基础编制；无信息

价的采用三方（采购人、承包人、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询价确定，不能达成一致的，采购人有最终确定

权。

6. 施工准备及临时设施要求

1、临时用水用电：

费用包含在成交合同总价内。

2、临时设施：

费用包含在成交合同总价内。



7. 图纸

另行发放。如图纸中涉及证明材料，供应商无须提供。如图纸中出现特定性、唯一性品牌的表述，该

品牌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强制性，施工过程中不具有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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